附件4
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分级标准表

	级别
	灾 情
	险 情

	
	因灾死亡和失踪人数
	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	其他
	受地质灾害威胁，需搬迁转移人数
	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

	特大级（Ⅰ级）
	30（含）以上
	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
	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及其支流被阻断，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	1000人（含）以上
	１亿元（含）以上

	重大级（Ⅱ级）
	10人（含）以上、30人以下
	5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、1000万元以下
	因地质灾害造成铁路繁忙于线、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、民航和航道中断，或者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有重大社会影响
	500人（含）以上1000人以下
	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１亿元以下

	较大级（Ⅲ级）
	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（含）以上、10人以下
	100万元（含）以上500万元以下
	
	100人（含）以上500人以下
	500万元（含）以上5000万元以下

	一般级（Ⅳ级）
	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
	100万元以下
	
	100人以下
	500万元以下


- 3 -


